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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无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本公司于 2019年 10 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19-101），

披露了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、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)联合体为“江西省鄱阳湖区 1～5万亩及其他重要堤防除险加固工

程丰城市 13条万亩圩堤除险加固工程 EPC（设计采购施工）总承包 2标”的中标人，

本项目批复建安总投资约为 16,340.34 万元（具体合同金额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合同

为准）。 

近日，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、公司与丰城市水利工程建设项目

部正式签订了项目合同。 

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发包人及项目基本情况 

1、发包人：丰城市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部。 

2、该项目承包方式：EPC 模式。 

3、合作期限：施工工期 547 日历天。 

4、2018 年公司未与发包人发生类似业务。 

5、公司与发包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。 

6、根据《联合投标协议》，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承担的工作为设备采购、工

程施工、设备安装及试运行、工程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及保修服务等。 

二、合同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暂估：施工费费率：89.53%（计费基数为：按财政评审审定的工程单价） 

2、工程建设地点：江西省丰城市 

3、工程内容：江西省鄱阳湖区 1～5 万亩及其他重要堤防除险加固工程丰城市

13 条万亩圩堤除险加固工程建设地点位于丰城市境内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堤防除险



 

加固、穿堤建筑物除险加固等,EPC（设计采购施工）总承包 2 标包括筱塘联圩

（15.373km）、段潭联圩（24.1km）、青州圩（22.543km）、七都圩（10.01km）。 

4、结算方式：  

施工费：按照工程实施实际进度支付，月支付发包人和监理签字认可的已完工

程量的 70%，工程竣工验收并经审计部门审计后付至审定金额的 97%，剩余 3%作为

工程质量保证金，在法定工程缺陷责任期满后支付所有剩余款项。 

5、项目合同工期：施工工期 547 日历天。 

6、违约责任：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 

三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EPC 发展模式有利于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，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并改善现

金流，为公司转变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提供支撑，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增长,

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；

同时合同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四、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

本合同中已就违约、索赔和争议等做出明确规定，但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

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。丰城市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部和本公司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

的风险。  

该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江西省鄱阳湖区 1～5万亩及其他重要堤防除险加固工程丰城市 13 条万亩

圩堤除险加固工程 EPC（设计采购施工）总承包 2标合同》 

2、《联合投标协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


